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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務院港澳辦公室發言人昨日就香港
個別社會組織針對香港未來政制發展問題
發動 「五區公投運動」 一事發表談話，指
出 「公投」 屬憲制性安排，香港作為中華
人民共和國一個地方行政區，無權創制
「公投」 制度，對此表示嚴重關注。

不能不指出，自九七回歸至今十二年
多來，中央自憲制高度對香港特區事務作
出如此嚴肅、嚴厲的談話，實屬罕見，必
須引起各方的高度重視。

更不能不指出的是，港澳辦對「五區
公投運動」作出如此措詞強烈的談話，並
不是空穴來風、更不是什麼小題大做；正
如談話所指出：「公投」事涉憲制，中央對
此絕不能姑息啞忍，更不能容許任何損害
「一國兩制」、損害國家主權與尊嚴的事件
在香港特區發生。本港「公民黨」和「社民
連」悍然提出「五區公投運動」，絕不是什
麼一時糊塗或意氣，而是明目張膽的蓄意
挑戰中央、挑戰「一國兩制」，對此，堂堂
中央又豈有任由這些跳樑小丑得逞之理！

事實是，港澳辦發言人的談話不僅必
要，而且非常及時。自「五區公投」之說提

出以來，在港人社會中的確已經造成了一
些認識上的混亂，儘管各方有識之士早已
指出 「公投」 無理據、不可行，特區政府
亦已一再表明只會視議員辭職再選為補選
而非「公投」，特首曾蔭權前日在立法會答
問大會上更明確指出在香港進行任何形式
的「公投」都是完全沒有法律基礎和效力的
，但由於「公民黨」、「社民連」和個別亂港
傳媒不斷鼓吹，將 「公投」 說成是什麼市
民的 「基本權利」 ，為基本法所容許，以
至在部分市民、特別是年輕人中造成了很
大的誤解，誤以為補選投票就是 「公投」
，就可以左右政府決策、決定政制發展。

在此種嚴重歪曲和誤導之下，只有中
央、只有國務院港澳辦公室，才能當頭棒
喝、一錘定音，明確指出香港特區根本不
存在、不具備 「公投」 的憲制基礎和法律
依據，不存在 「公投」 的任何空間和條件
，在特區搞 「公投」 ，就是違憲與非法！

就此， 「公民黨」 余若薇昨日回應說
，香港法律沒有規定不許 「公投」 ，只要
香港法律不禁止的，在香港都可以做、都
不違法。這一說法絕對荒謬和並非事實。

香港法律當然沒有禁止 「公投」 ，但
政制發展僅僅是香港特區的內部事務嗎？
答案是絕不。特區政制，包括特首和立法
機關如何產生、如何組成、權力何來、職
能何在……無一不是由基本法根據 「一國
兩制」 方針、根據國家憲法一一加以明文
規定；就在普選這一具體問題上，全國人
大常委會○七年十二月已經明確作出特區
二○一七可以普選特首、二○二○可以普
選立法會的決定，這一切，無一不與憲制
有關、與基本法有關、與 「一國兩制」 有
關，怎麼可以說成是香港特區的內部事務
，怎麼可以說成是只要香港法律不禁止，
就不是違法、就可以 「公投」 ？余若薇的
說法，只是想偷換概念、魚目混珠而已。

眼前，港澳辦已就香港特區不可
「公投」 、無權 「公投」 及 「公投」 違

憲違法作出了明確的宣示，特區政府和
全體市民，對維護繁榮穩定、推動政制
向前發展都會更有信心、力量和方向；
任何妄圖對抗中央、挑戰憲制的政治圖
謀在港都是不可能得逞的，讓「五區公投
運動」見鬼去吧！ 關 昭

立會內外亂局市民憤慨

井水集

立法會昨日第三度審議高鐵撥款，
「公民黨」 、 「社民連」 議員繼續 「拉布

」 、胡攪蠻纏固不在話下，而立法會門外
，大批青年聚眾鼓噪、衝擊警方 「鐵馬」
，甚至一度叫囂要包圍官員、議員車輛，
行動之暴力、場面之混亂，更叫市民反感
和震驚。

事態發展至此已充分表明，反對派議
員反對政府、反對高鐵的 「拉布」 行動，
已經在社會上造成極其惡劣的影響；大批
青年在他們 「拉布」 行動的誤導和 「感染
」 之下，不問青紅皂白也跟着高喊 「反高
鐵」 。

事實是，昨日立法會門外大批青年的
衝擊、圍堵、挑釁行為，還有什麼拉電線
、煮湯丸、打Band唱歌，已經足以構成佔
據公共空間、滋擾公眾安寧和涉嫌阻差辦
公以至襲警等嚴重違法行為，但他們不但
一點不知檢點、不知收斂，反而以為 「老
子大晒」 ，視執法者如無物，此種囂張氣
焰來自何方？不就是來自議事堂內那班掟
蕉、掃、講粗口、玩 「拉布」 的所謂尊
貴議員嗎？

本港是自由社會，市民一向尊重言論
自由和表達意見的權利；但香港更是一個
法治社會，如今政府為香港未來長遠發展
需要，依法向立法會申請高鐵撥款，從議
員角度而言，既有責任從合理角度提出質
詢，也有責任支持香港經濟和社會向前發
展，但反對派議員卻將審議撥款視作一場
刁難政府的 「政治遊戲」 ，實行大玩 「拉
布」 ，如此在議員的職守上、行為上、道
德上，他們到底有沒有權利這樣做？應該
不應該這樣做？而他們此種公然擺明挑戰
議會秩序、不負責任的行為， 「立竿見影
」 ，已經極速在年輕人中起到 「示範」 作
用，一批 「反高鐵」 青年應聲而起，將整
個事態推至更不理性和更荒謬的地步。昨
日立法會內外議員 「拉布」 、青年衝擊的
亂局，任何一個真正關心香港、愛護香港
的市民能不痛心、能不反感和憤慨。

「反高鐵」 亂局不能再繼續，反對派
「拉布」 不能再繼續，香港社會已經因此

受害不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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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投」誤導市民
政界齊轟

【本報訊】雖然國務院港澳辦表
示嚴重關注所謂 「公投」運動，並強
調 「公投」違反基本法及與香港的法
律地位不符，但是反對派竟然繼續一
意孤行地搞所謂 「公投」運動，簡直
視法理如無物。

公民黨黨魁余若薇昨日回應港

澳 辦 的 言 論 時 ， 態 度 十 分 輕 佻 。
「香港係實行香港嘅法律，香港嘅

法律係無禁止過 『公投』。」她狡
辯稱，中央政府一方面不承認 「公
投」，另一方面又說關注 「公投」
，是矛盾的說法。她聲言，該黨和
社民連會繼續於本月二十七日啟動

所謂 「公投」運動。
可能會是 「總辭」五人之一的社

民連陳偉業回應港澳辦的言論時，竟
然語帶粗暴地稱， 「基本法我哋不嬲
都挑戰啦！我哋燒過基本法啦！」
完全視法理如無物。他還自作聰明地
說： 「我都預期佢哋遲早會出手啦！
只係畀我預期早咗出手啫。」

雖然民主黨沒有參與所謂 「公
投」運動，但是該黨議員張文光繼
續抱持 「為反對而反對」的態度回
應港澳辦的言論， 「將問題上升到
挑戰基本法嘅層面，指控實在太嚴
重了。」

反對派視法理如無物
仍一意孤行搞「公投」

【本報訊】港澳辦表示嚴重關注所謂 「五區公投運動」
，本港各界、尤其是政界人士紛紛指出，所謂 「公投」 混淆
視聽，中央有必要向市民說明。人大常委范徐麗泰表示，港
澳辦發聲明指出 「五區公投」 無法律依據，可能擔心市民受
部分立法會議員誤導，誤以為香港有 「公投」 。全國人大常
委會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委員譚惠珠更直指， 「變相公投」 是
誤導市民。多名立法會議員亦對事件表示強烈關注，民建聯
主席譚耀宗說，今次事態嚴重，希望公民黨和社民連懸崖勒
馬。

【本報訊】政府昨日舉行第二場
政改諮詢論壇，大部分市民都支持香
港的政制發展要向前行。有市民直斥
反對派五區 「總辭」浪費公帑，要求
政府揭穿反對派誤導市民的陰謀。署
理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黃靜文強調
，基本法並無所謂的 「公投」，無論
任何形式的 「公投」，政府都不會承
認。

第二場政改諮詢論壇在沙田文化
博物館劇院舉行，有數百名市民出席
，當中包括不少年輕人。黃靜文先後
回應了二十三位市民的提問。會上，
青年組織代表黃先生表示，早前諮詢
將軍澳區內中學生的意見時，發現不

少年輕人都支持香港的政制發展應向
前走，不明白為何社會出現反對聲音
。 「係咪靠惡、靠大聲就代表晒所有
人？大聲就得？係咪要搞到萬人包圍
立法會、兩軍對壘？咁樣香港會輸。
我選你（反對派議員）入立法會，係要
你代表我，唔係令香港發展停步！」

市民蔡先生表示，絕對支持今次
政改諮詢文件，不滿反對派議員不聽
民意。 「政府已經同中央傾掂，畀咗
時間表香港，但你哋（反對派議員）
竟然 『翻轉豬肚係屎』，你哋唔信中
央，不如移民走啦！我唔明點解政府
提出的方案佢哋都一定反！」他要求
政府要站出來，揭穿反對派誤導市民

的陰謀。
市民文先生不滿現在政治爭拗無

日無之，他支持政制發展向前行。
「鬥咁耐，香港的社會、經濟會進步

嗎？中央高瞻遠矚，希望各界均衡參
與，不至香港的政制局面失控，成為
世界笑話……」市民伍先生直斥反對
派五區 「總辭」浪費公帑，希望政府
盡量游說反對派支持政改方案。

另外，黃靜文表示，當局在政改
諮詢文件提出的只是方向性建議，政
府會總結諮詢期收集的意見。諮詢工
作方面，當局將於日內推出新措施，
透過圖像簡單扼要向市民介紹政改諮
詢內容。

市民斥市民斥「「總辭總辭」」浪費公帑浪費公帑

港澳辦發聲明指出 「五區公投」無法律依據，人大常
委范徐麗泰表示，一般市民未必對法律、國家主權有深入
的認識，港澳辦可能擔心市民受部分立法會議員誤導，
「以為香港有 『公投』」。她認為，作為管理港澳事務的

機構，發表聲明澄清香港並無 「公投」機制，是希望香港
市民明白 「公投」是不能舉行。

范徐麗泰說，政界人士是非常清楚香港是不能舉行
「公投」，政黨以 「公投」作為宣傳口號，並希望市民當

補選為 「公投」，容易誤導市民。她重申香港沒有辦法實
行 「公投」。

對於會否破壞與中央的關係，范徐麗泰說，政黨繼續
堅持將補選當 「公投」的說法，相信不會令兩者的關係有
改善，但香港的政治人物非常清楚自己在做什麼，會作出
適當的決定。

立會補選無關 「公投」
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委員譚惠珠說，任何人去推動或者

去講 「公投」，會誤導市民以為香港有 「公投」。實際上
，公民黨及社民連提出的所謂變相 「公投」說白了是在推
動所謂的 「公民自決」。香港政治體制的改變由 「公民自
決」是不符合基本法的行為。香港的法律地位是中央政府
直轄的特別行政區，按基本法的授權管治。雖然香港享有
基本法規定的高度自治，但中央沒有授權的權力，香港就
不享有。

譚惠珠表示，香港自己並不擁有主權，也沒有剩餘權
力，中央亦沒有授權香港可以以任何形式 「公投」或者
「公民自決」，這一點毫不含糊，也不能漠視。 「公投」

是有憲法基礎的政府行為，不能用 「變相」兩個字改為私
人的權力，公、社兩黨正在誤導市民。

對於港澳辦發表對所謂 「五區公投運動」的談話，譚
惠珠表示，在什麼時候解釋法律都是合適的，可以令市民
清楚了解到法律條文的意思。譚惠珠指出，全國人大常委
會對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政制發展問題作出決定是中央憲制
權力。地方行政區政治體制的決定權在中央，這是單一制
國家應有之義，已經體現在中國憲法和基本法。譚惠珠說
，如果是立法會補選，用 「公投」字眼非常不合適，因為
任何補選都應該與 「公投」無關。她呼籲公、社兩黨勿再
誤導市民。

另一名基本法委員會成員劉迺強表示， 「公投」在憲
法和基本法都無規定，公民黨和社民連推動所謂 「五區公

投運動」，是正面挑戰憲法和基本法。他說，此次港澳辦
發言人發表講話，意在向香港市民講清楚法理和憲制，如
果不澄清，市民就會覺得好混亂。

反對派想法一廂情願
劉迺強說，在香港搞所謂 「公投」，是僭越了國家的

權利，中央有需要出來講清楚。他強調，香港的政制發展
沒有也不應該有 「公投」。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立法會議員劉健儀說，香港根本
沒有 「公投法」，所以反對派稱自己的行為是 「公投」，
只是 「一廂情願」的想法。她指出，香港一直奉行行政主
導，若實行 「公投」，只會將香港的管治基礎推翻，民粹
主義抬頭。 「有啲地方連建公廁都要公投，唔通香港都要
學？」此外，由於自由黨不認同有關行動屬於 「公投」，
因此該黨將會積極參與稍後可能出現的立法會補選。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立法會議員梁劉柔芬指出，基本
法中根本沒有 「公投」字眼，所謂 「公投」，通常只會在
某些國家出現，但是香港屬於地方城市，因此不可能有
「公投」。她說，中央政府就 「公投」作出回應，並不是

中央 「太敏感」，而是澄清中央本身的立場而已。她不擔
心中央就 「公投」作出回應，會激起市民支持所謂的 「公
投」運動。 「我對市民嘅智慧好有信心！」

推 「公投」 是挑戰中央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立法會議員黃國健表示，中央就

「公投」作出闡釋，是十分正常的做法。 「涉及國家主權
，這是一個警告。」他說，雖然反對派只是提出一個 「四
不像公投」，但都是公然向中央挑戰，因為 「公投」是將
香港視為一個獨立的政治實體。

全國政協委員、立法會議員譚耀宗表示，中央以這種
形式評論本港事務是比較少見，相信中央認為 「公投」是
嚴重違反基本法，希望有關議員 「懸崖勒馬」。

全國政協委員、立法會議員林健鋒強調，基本法中根
本沒有 「公投」的字眼。至於港澳辦就 「公投」作出闡釋
，他認為，這是中央政府看到最近香港的情況及分析香港
市民的意見後再作出評論而已。

全國政協委員、立法會議員林大輝說， 「公投」在基
本法中 「根本唔存在」，所以他一直將所謂 「公投」當作
有議員辭職然後補選來看。他認為，港澳辦就 「公投」作
出回應，只是將正確的知識告知市民。他說，中央政府不

會理會回應會否激起反對聲音，因為事實比 「旁枝」更重
要。

立法會議員、城大法學院副教授梁美芬說，在制定基
本法時，曾經有人提出過將 「公投」寫在基本法中，但中
央政府認為不可以，原因是 「公投」就是挑戰國家主權的
行為，因此 「公投」是 「違反基本法和違憲」。她認為，
中央就 「公投」作出解釋，可以避免反對派誤導市民。另
外，由於她並不認同反對派的 「公投」運動，因此她不會
支持立法會通過撥款進行補選。

▲范徐麗泰

▲譚惠珠

◀劉迺強

▲譚耀宗

▲政府舉行政改諮詢論壇，有市民直斥反對派五區 「總辭」 浪費公帑。圖為黃靜文（中）等在台上回
應市民提問 （本報攝）


